
 

 
 
 
 
 
 
 
 
 
 
 

 
 
 
 
 

 

  

 

 

 

 

 

 

 
 
 
 
 
 
 
 
 
 
 
 
 
 
 
 
 
 
 
 
 
 
 
 
 
 
 
 
 
 
 
 
 
 
 
 

沧州特刊
2018 年 12 月 26 日 

沧州陈淑敏被警察抓捕构陷 
【明慧网】十二月四日，沧州市

法轮功学员陈淑敏在集市向相亲们

讲清法轮功真相时，被运河分局国保

大队警察李毅等绑架，被非法关押在

沧州市看守所。十二月十五日，家属

得知陈淑敏已经被国保构陷到检察

院。 

陈淑敏，年近六十岁，银行退休

职工。她因为遵循法轮大法真、善、

忍的教导，身心受益，明白了中共栽

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 

十二月四日上午，在集市上，陈

淑敏善心地向老乡们讲清法轮大法

好和遭中共迫害的真相，这时，便衣

扛着摄像机出现在她面前，运河分局

国保大队警察李毅带人将她绑架。现

在陈淑敏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 

当日大约十一点左右，国保警察

李毅拿着从陈淑敏身上抢去的钥匙，

带着五、六个警察到陈淑敏家非法抄

家，包括地下室，洗劫了大量个人物

品。他们把陈淑敏丈夫工作用的笔记

本、打印机也抢走，并欺骗陈淑敏让

她承认都是她的东西否则就连他丈

夫一起抓。 

十二月十五日，家属聘请了律师

去看守所会见陈淑敏，才知道案件已

到检察院。 

从陈淑敏被绑架至今，短短的十

一天，运河国保主要负责此案的曹某

和李毅频频去看守所非法提审陈淑

敏，就是为迫害她，在加紧伪造、罗

织罪名。他们得知陈淑敏家属请了律

师后赶紧让陈的家属补写抄家时的

签字；还说，请律师干什么？还花那

么多钱，关个一两年就出来了，这是

执法者说的话吗？事情还在进行中

他们就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分明是故

意制造冤案啊！ 

在看守所，陈淑敏认为自己没有

违法、没有犯罪，是为百姓做好事，

她不穿号服，遭看守所的狱警指使犯

人暴打，二零零二年陈淑敏遭遇严重

车祸，在沧州治疗后又去北京治疗一

个多月，至今大椎还有支架、胳膊还

有钢板，警察竟然殴打她。她信守对

真善忍的信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迫

害法轮功以来，陈淑敏女士多次遭到

运河公安分局的绑架和非法关押。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一日，沧州

市运河分局警察，在无任何理由的情

况下，将陈淑敏绑架，非法抄家，关

押进沧州市看守所。 

二零零九年八月，陈淑敏等在

农村面对面讲清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时，被人恶意举报，后警察非法搜家，

抓进看守所。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陈

淑敏在代园村讲真相时，被人恶告，

遭沧州巡警绑架到沧州市运河区公

安分局。运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

大队长高某等人对陈淑敏非法搜身，

并勒索罚款五千元后，放回家。◇ 

截至 2018 年 12 月下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22 亿。 

迫害法轮功 六十多个政法委书记相继遭恶报
【明慧网】中共政法委在迫

害法轮功中罪恶累累，遭受的恶

报也非常之多。中国大陆中共网

站公开通报的就有六十几个中共

政法委正、副书记相继落马。 

二零一四年七月中央政法委

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因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被双开，

并对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

查。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公

安部原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

委员李东生涉嫌受贿罪一审被判

十五年。 

在河北，政法委书记由于参

与迫害落马的也有很多。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中

央政法 

委员会委员，曾任河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因受贿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

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张越号称河北的“政法王”，涉嫌“严
重违纪”于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六日被调

查，七月二十八日被宣布“双开”（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将司法处理张越的罪行。

消息人士披露，张越被带走的时候装疯

卖傻成了一滩泥，两眼紧闭，脸色苍白，

目击者称他被抬进警车。张越和周永康、

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一样，在台上

时都是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他们作恶时，何曾会想到自己落得今天

的下场？！ 

在张越被抓之前，河北省委秘书长

景春华、组织部长梁滨、省委书记周本

顺均已经落马。细心的发现：这四人都

是追随江泽民、周永康积极迫害法 

轮功的中共官员。 

据明慧网《130 名中共公安局

长遭恶报》、《迫害法轮功 70 名中

共法院院长遭恶报》文章记述了这

些曾经掌控权力，却又违背良知违

背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的犯

罪事实和遭到恶报的详情。 

现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

和政法系统官员纷纷落马或遭恶报

死亡。这些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

案件在中国大陆时时都在发生着，

而中共邪党是始作俑者，可被卸磨

杀驴的都是邪党利用过的中共官

员。奉劝那些还没认清中共卸磨杀

驴的本性的官员、警察、法官，若

还不金盆洗手，天要清算时，后悔

晚矣。天理昭彰，善恶有报。古人

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正视自己

的危险处境，做出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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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运河分局国保大队警察

李毅（右下角图片，圈中的就是李

毅）等人多年来一直参与迫害信仰

“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李毅

等人上门骚扰、抢劫法轮功学员李

景先老人。他们撒谎说是居委会人

员，给七十岁以上老人发补贴，欺

骗李景先开门后，突然一群穿着警

服的人闯了进屋，大概有 10 多人。 

他们各屋到处乱看，又拍照。他们

抄走几本大法书，和一些真相资料，

老人制止他们的强盗行为。运河分

局的李毅恶狠狠的指着老人说：

“老实点，要不把你人带走。”然

后说一些恐吓威胁李景先的话，就

陆续都走了。 

在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沧

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绑架了在皇

家壹里小区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的

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此次绑架事

件就是“8·17”特大冤案。这次特

大冤案共有包括赵翔、刘立新、侯

东亮、康兰英、赵俊如、李丽等十

一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冤判。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赵

翔和同案受害法轮功学员刘立新到

运河分局找人，被唐国利(现不在国

保大队了)、李毅等人非法控制并在

当天对赵翔办理刑拘。在医院体检

的时候，三次测量赵翔的血压均达

到 190、190、195mmHg，远远超过

正常血压 85mmHg——130mmHg 的范

围，已经不适合关押，但是李毅等

人为达到关押目的，当着赵翔、刘

立新的面将血压改为 160mmHg，看

守所的人才同意接收。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李

毅等人在拘留赵翔时曾经反复保证

要放赵翔回家。善良的赵翔信以为

真，后来发现他们撒谎赵翔非常气

愤，于二零一四年十月八日绝食抗

议。赵翔绝食第五天，看守所通知

运河分局国保大队李毅等人，并把

赵翔带到沧县医院，赵翔质问他们为

什么说话不算数，并说家里的老母亲

已经九十岁高龄需要人照顾。李毅等

人不说话，指使手下人强行给赵翔下

胃管灌食，野蛮的暴行差一点让赵翔

窒息而死。灌食结束后，他们把前铐

改成背铐，在赵翔的头上套了一个类

似套水果的网状的东西用来固定胃

管，致使赵翔在两天一夜无法躺下休

息。手铐非常紧，把赵翔的手腕勒成

紫黑色，由于长时间背铐致使赵翔左

肩膀受伤，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 

在运河区法院非法开庭时，赵翔

亲口陈述了这段经历，听了赵翔的叙

述，在场的人们都为之动容，有人在

抹眼泪。过后一位律师说：这是典型

的酷刑，这个事件非常严重，牵扯到

办案人员犯罪。公诉人员在场，检察

院人员在场，检察院必须介入调查李

毅的违法行为。赵翔走出冤狱后，赵

翔曾控告李毅等人滥用职权罪、虐待

被监管人罪、徇私枉法罪等罪行。 

为了制造冤案，运河分局以及各

县国保等部门多次对遭绑架的法轮功

学员以及亲属抄家。侯东亮仅仅因为

参加交流会就被批捕，因证据不足，

李毅等人又去他的住宅抄查，又去找

他的哥哥搜集材料。 

侯东亮在遭到运河区法院非法

开庭时当堂陈述到，沧州市运河区国

保大队警察李毅，为了得到所谓的供

词，曾经以侯东亮爷爷病重、要去世

为理由，暗示侯东亮，如果不妥协就

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在这种情况下，

侯东亮被迫说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

话。据侯东亮回忆，李毅把笔录骗到

手之后说：“侯东亮，你爷爷死活与

我无关。”律师说这是诱供骗供。 

李毅等人分别绑架“8·17”事

件遭绑架被放回家的唐建英、王金婵

（两人均遭非法冤判）、以及侯东亮的

老板杜金勇（为了构陷侯东亮），将迫

害进一步扩大。 

“8·17”冤案因证据不足检察

院退卷，按照法律规定本应该释放这

些被冤枉的好人，然而运河分局国保

却继续罗织罪名终酿冤案。 
早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李

丽在维修自己的汽车时，发现在汽车

被安装了定位仪。李丽它摘下来，搁

在自己家地下室不管它了（车就停在

地下室旁边）。十一日中午，沧州市运

河分局国保大队的李毅等七、八个警

察到她家非法搜查。最后他们终于在

地下室找到了。临走时，有人透露说

这是市局（沧州市公安局）让他们干

的。他们同时还抢劫走李丽的一些大

法书籍、一台电脑主机、一台打印机、

两箱纸和一些光盘等。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李毅

等人多次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几十

人，并参与构陷，多人遭非法判刑、

劳教失去人身自由，更有甚者，在绑

架贾召庆夫妇时，他们叫来两辆吊车

从凉台破窗而入，行径与强盗无异。 

写出此文不仅仅是为了陈述运河

分局国保大队某些警察违法的事实，

更是为了你们的前途和命运着想啊！

在沧州因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实例比

比皆是、触目惊心，你们也有家人和

孩子，也都希望自己和家人幸福平安，

但是你们不听劝善之言，不停的干着

助纣为虐的坏事，这不是一步一步走

向毁灭自己吗？！公务员执行违法的

命令都要终身追责的。看看跟随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的那些高官周永康、薄

熙来、周本顺、“政法王”张越等的下

场吧，赶紧悬崖勒马吧。 

沧州运河分局国保大队李毅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


